
 

 

北京赛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 指

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

定，作为北京赛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事先

审阅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的相关材料，了解了相关背景情况，经审

慎核查，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就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议案发 表以下事

前认可意见：  

一、关于公司与华大蛋白签订技术服务合同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 

经认真审阅公司董事会提供的《关于公司与华大蛋白签订技术服务合同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公司之参股公司北京华大蛋白质研发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大蛋白”）为公司提供技术服务，拟发生交易的金额为 500 万元。我们认为

本次华大蛋白为公司提供技术服务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所需，是合

理的、必要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仅为北京赛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

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之签字页） 

 

 

独立董事签字： 

 

                                                             

徐泓                    王菲               董岳阳 

 

 

                              2019 年 12 月 23日 

 

 


